声明：依照法律规定屏蔽违法侵权信息是池州人网/池州人论坛的法定义务，当事方不需要委托第三方进行投诉，池州人网/池州人论坛亦未与任何中介机构合作开展此项业务。 
池州人网/池州人论坛内容屏蔽申请表

	申请主体
	 □个人        □单位

	申请人姓名(名称)
	

	申请人地址
	

	申请人身份证号(企业代码)
	

	帖子标题以及链接地址

（如多个请分行列出）
	

	需要屏蔽的内容

及屏蔽相关信息的理由
（请尽量详细，如：内容失实请说明实际情况）
	如内容多可附页

	相关证明材料名称
	·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 填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 营业执照                □ 律师证/函
· 委托授权书              □ 其他证明材料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填表人联系电话
	


备注说明：
1、 此申请表中所包含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公章等申请人保证全部真实且合法获得。
2、 以上空白处通知人姓名（名称）、联系方式、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为必填项，个人申请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单位/公司申请提供营业执照并加盖公章。
3、 相关部门收到明确完整的通知材料，会尽快处理。如提交的通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则视为投诉未成功，将不予处理。
池州人网/池州人论坛内容屏蔽申请表发送地址
您好：
    请您填写申请表中的信息，并以快递或挂号信的方式寄给池州人网，或者直接送至池州人网办公地点。我们会在收到后尽快为您处理。 
    注：1、快递或者挂号信给我公司时，身份证或者营业执照是复印件，但必须附上原件的扫描件电子版。
        2、要屏蔽内容的网页地址必须是在池州人网的网址下，其他网址我们无法处理。
     收件人：池州人论坛客服
     地址：池州市贵池区长江北路7号云鼎大厦401室
     邮编：247000
     联系电话：0566-3396977/17356633457

相关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
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及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后，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